
2023年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汇总5
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篇一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学校和
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为使我
园的传染病疫情报告有效、有序并结合实际，特制定我园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一、设立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人。

园长是传染病疫情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
人由学校校医或者分管安全的副园长兼任，在园长的领导下，
具体负责本园传染病疫情疑似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对全体师生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
传教育;负责指导全校学生的晨检工作，定期对全校学生的出
勤、健康状况进行巡查。

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校医或分管安全的副园长应马上向
园长报告，学校在24小时内向教育局和卫生部门(或疾控中
心)报告。

1、同一班级，1天内有3例或连续3天内有多个学生(5例以上)
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等)或者共
同用餐、饮水。

2、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



腹泻等症状。

3、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建立学生晨检、因病缺课病因追查、登记制度。

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幼儿，校医在园门口进行晨检，到班级由
班级教师进行二次晨检，并做详细记录。发现学生及教师传
染病早期症状，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及时报告校医，
校医要进一步进行排查，并将排查情况记录在学生因病缺勤
日志上，及时收集疫情信息，确保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早报告。

三、学校发生传染病除及时报告疫情外，应在疾控部门的指
导下，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疫情蔓延。

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篇二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各级医疗、防疫机构是按照专业分工，
承担责任范围内突发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
为疾病预防控制提供及时、准确的监测信息，是为各级政府
提供传染病发生、发展信息的重要渠道。

传染病疫情报告是为各级政府提供传染病发生、发展信息的
重要渠道。只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并且保
证其正常运转，才能保证信息的通畅。这是政府决策者准确
掌握事件动态、及时正确进行决策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预防
控制措施的重要前提。依据《中华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管理规范》
《传染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工作技术指南》制定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

甲、乙、丙类及其它规定报告的传染病



(1)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

(2)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
脊髓灰质炎、人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
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
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
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
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人感染h7n9禽流感。

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手足
口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
的感染性腹泻病。

(4)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上
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传染病(其他传染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尖
锐湿疣、生殖器疱疹、水痘、森林脑炎、结核性胸膜炎、人
感染猪链球菌、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其它)。

(5)省级人民政府决定按照乙类、丙类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
病。

(6)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原因
不明的传染病后、应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常规疫情报告(法定传染病报告)，特殊疫情报告
(暴发疫情、重大疫情、灾区疫情、新发现的传染病、突发原
因不明的传染病)，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的报告。

(1)甲、乙、丙类传染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报传染病告
卡》的要求填报。报告卡统一用a4纸印制，使用钢笔或圆珠
笔填写，项目完整、准确、字迹清楚，填报人签名。

传染病报告病例分为实验室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
病例。对鼠疫、霍乱、肺炭疽、脊髓灰质炎、艾滋病以及卫



生部规定的其他传染病，按照规定报告病原携带者。

炭疽、病毒性肝炎、梅毒、疟疾、肺结核分型报告。炭疽分
为肺炭疽、皮肤炭疽和未分型三类;病毒性肝炎分为甲型、乙
型、丙型、戊型和未分型五类;梅毒分为一期、二期、三期、
胎传、隐性五类;疟疾分为间日疟、恶性疟和未分型三类;肺
结核分为涂阳、仅培阳、菌阴和未痰检四类。

未进行发病报告的死亡病例，在填写报告卡时，应同时填写
发病日期(如发病日期不明，可填接诊日期)和死亡日期。

(2)传染病专项监测、专项调查信息的报告

对于开展专项报告的传染病(性病、结核、艾滋病及hiv感染
者)，除专病报告机构外，其余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诊断病
例同时进行网络直报。

(3)医务人员发现原因不明传染病或可疑的新发传染病后，应
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立即
电话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时
做好认真记录与调查核实。

(4)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接到任何单位和个人
报告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后，要认真做好疫情
记录，登记报告人、报告电话、报告事件、疫情发生时间、
地点、发病人数、发病原因等。并立即电话报告上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时进行调查核实。

(5)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的报告

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之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接到疫情后要在1小时内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同级
卫生行政部门。



5、报告程序与方式

传染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医院内
诊断的传染病病例的报告卡由首诊医生负责填写，由医院预
防保健科的专业人员负责进行网络直报。暴发疫情现场调查
的院外传染病病例报告卡由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现场调
查人员填写，并由疾控机构进行报告。

(1)乡镇卫生院与城镇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收集和报告本行政
区域内传染病信息。有条件的实行网络直报，没有条件实行
网络直报的，应按照规定时限以最快方式将传染病报告卡报
告本行政区域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实行网络直报。要建立预防保健科，
要有专人负责网络直报工作。

(3)交通、民航、厂(场)矿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及非政府
举办的医疗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报告方式、报告程
序进行报告。

(4)部队、武警等部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接诊地方居民传染病病
人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向属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报告。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
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
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

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
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及时向属地乡镇卫生院、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24



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单位。

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篇三

为了及时有效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保障师生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的要求，特制
定幼儿园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幼儿园园长为幼儿园疫情报告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第
一责任人，卫生保健教师是幼儿园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人。幼儿园其他教职员工发现传染病疫情均有义务向园
长和疫情报告人提供情况。

2、每天要对全园幼儿的出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

3、负责指导全园幼儿的晨检工作和传染病疫情的防治及各类
卫生消毒、食品监督等工作。

1、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即幼儿园教职工如发现有传
染病疫情或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在第一时间向园长报告，
随后园长和疫情报告人根据传染病疫情或其他突发公共事件
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教育局——办公室、学前科;卫
生局——儿保、疾控、卫监等、公安局——警署等)

2、当幼儿园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3名幼儿出现不
明原因的发热、呕吐、腹泻、皮疹等症状时，疫情发现人和
疫情报告人应当第一时间报告园长并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
息。并协助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幼儿病因排查结果登记表。

3、在幼儿园同一班级中，如果一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
多个学生(3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
泻、呕吐等)或者有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幼儿园疫情报告人



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幼儿病
因排查结果登记表。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报告：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中毒和重大职业中毒事件的。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
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违者将根据有关法律条文酌
情处理。

当出现符合本制度规定的报告情况时，幼儿园疫情发现人应
当及时以最方便、快捷的通讯方式向园长和疫情报告人报告。
园长和疫情报告人同时向有关部门(区教育局、区疾控中心、
区儿保所、街道医院等)报告。(若发生食物中毒还要报区食
品监督所)

幼儿园要建立“来园晨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
度”。幼儿园老师发现幼儿有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传染病
病人以及因病缺勤等情况时，应及时报告给幼儿园疫情报告
人;疫情报告人应及时进行排查，并记录排查情况。

1、晨检由卫生老师对早晨到园的每个幼儿进行观察、询问，
了解幼儿出勤、健康状况，并将晨检结果记录在晨检记录上。
如发现幼儿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
等)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告知园长，并进行进一
步排查，以确保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预
防。

2、班级教师应当密切关注本班幼儿的出勤情况，对于因病缺



勤的幼儿，应当了解幼儿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
疑，要及时报告给幼儿园疫情报告人。疫情报告人接到报告
后应及时追查幼儿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及时做到对传
染病病人的早发现、早隔离、早消毒。

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篇四

（1）规定幼儿园传染病疫情报告程序，保证传染病发病信息
获取渠道通畅、及时。

（2）幼儿园班主任老师承担疫情责任报告人，主要负责幼儿
园传染病疫情收集、核实、登记、报告和分析工作。

（3）幼儿园发生的各类传染病应及时填写报告，在法定传染
病报告时限内上报靖安乡中心学校、甘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区教育局。

（4）建立幼儿园传染病登记专册，做好传染病病例的登记工
作。

（5）禁止瞒报、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

1、加强幼儿健康情况检查工作

（1）开展每日幼儿晨午检工作，掌握幼儿传染病发病信息，
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建立晨午检工作登记专册，
做好每日晨午检记录并执行相关工作制度。

（2）每周一次由班主任本班幼儿健康情况向全校师生进行通
报，并做好记录。、落实消毒，隔离措施。

2、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应采取及
时、有效的隔离措施，并严格掌握患病返校幼儿传染病的隔
离期限，同时对密切接触者加强医学观察和必要的干预措施，



严格控制传染病在校内传播。

3、按照上级要求，健全和执行幼儿园消毒管理制度，实施预
防性消毒和传染病终末消毒工作。

4、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对幼儿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普及传染病
预防知识。

5、严格幼儿预防接种凭证入学制度，积极实施国家免疫规划
要求，配合卫生院保证幼儿完成各类疫苗预防接种，提高幼
儿免疫水平。

二、幼儿园晨检制度

1、晨检要求：

（1）保健人员要比幼儿早入园，做好晨检的准备工作，晨检
器具盘里放体温计、75%酒精、听诊器、压舌板、酒精棉球、
记录本、笔等。

（2）保健人员要衣着大方整洁、态度和蔼、笑容可掬地迎接
幼儿入园。

（3）有专门的晨检室，晨检地一般设在大门口。

（4）遇有保健人员出差、请假，应有接替老师负责晨检。

2、晨检方法：

一摸：摸摸幼儿有否发热、淋巴结肿大现象。

二问：仔细询问家长昨晚幼儿在家的情况，有无不舒服、患
病等异常情况，如有则记录在晨检草本上。

三查：检查一下幼儿手指甲和双手是否卫生，检查一下幼儿



有否带危险品入园，检查一下幼儿衣着是否整洁。

四看：仔细观察幼儿的精神、面色、皮肤、嘴唇，有无精神
状态不好，身上有无出疹等。

3、晨检特殊情况处理：

（1）遇有可疑发热幼儿安抚其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测量体温。

（2）遇有入园路上产生外伤的幼儿，给其进行简单的处理。

（3）对带药来的家长向其索要病历或请家长签字，并检查药
名、标签是否清楚，药物有否过期，如有，则退给家长带回，
保健药品一律不收。

（5）对班级全日观察幼儿和保健室全日观察幼儿给予安置。

4、晨检取牌：

红牌：晨检合格者，领牌进班。

黄牌：卫生不合格或带危险品入园的幼儿。

绿牌：带药幼儿。

三、幼儿园因病缺课追查登记制度

幼儿园幼儿的健康、安全需要有一个与之配套的保健预防措
施。幼儿园的幼儿因病缺课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就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预防措施。事实证明，幼儿园是全体幼儿集聚的场
所，一些群体性传染病的流行，往往是个体传染者没有得到
及时、有效的控制而造成的。因此，幼儿园每天执行幼儿因
病缺课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对于确保校园内的卫生安全，
特制定本制度：



1、各班班主任对于因病缺课的幼儿，应当了解幼儿患病的缺
课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幼儿园的疫情报
告责任人保健医。疫情报告责任人接到报告后，要及时了解
幼儿患病的缺课的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对传染病人的
早发现。

2、各班教师和保健医负责每天对因病缺课人数的统计与登记，
并做好与因病缺课幼儿的联系工作，各班班主任要密切配合，
并做进一步的家庭联系。

3、告知幼儿因病缺课时要向本班教师请假，说明具体病因。

4、班主任对边治疗边要求上幼儿园的家长要做好说服劝止工
作，在家中治疗休息，在园期间如有不适要及时与家长联系。
在家就医的要将就医结论报告幼儿园，并实行传染病复学医
学诊断报告制。

幼儿园疫情零报告表格做篇五

为了规范疫情报告工作，预防传染病及新冠肺炎病毒的发生，
现根据*教秘【2020】96号文件《**省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系列标准指引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
制度。

1、校长是新冠疫情报告的第一责任人。

2、学校总务处、教务部承担责任报告人，主要负责学校疫情
收集、核实、登记、报告和分析工作。

3、学校发生的各类传染病应及时填写《学校传染病报告卡》，
在法定传染病报告时限内上报上级部门。

4、协助上级部门对学校发生的传染病等新冠肺炎病毒进行调
查和处理，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传染病



等新冠肺炎病毒的督促、检查。

5、负责组织开展对全体师生新冠肺炎病毒防治知识的宣传教
育。

6、每天对学校学员的出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

学校建立由学员到班主任、到学校报告人、到学校领导的发
现、信息登记与报告制度。

(一)学校新冠肺炎监测

学校建立学员晨检、午检、晚检制度;因病缺勤病因追

查与登记制度。学校老师发现学员有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
新冠传染病病人以及因病缺勤等情况时，应及时报告给学校
领导。学校领导应及时进行排查，并将排查情况记录在学员
因病缺勤、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传染病病人患病及病因排
查结果进行登记。

1、晨检、午检、晚检体温监测由班主任对早晨和中午晚辅到
校的每个学员进行观察、询问，了解学员出勤、健康状况。
发现学员有早期症状(如发热、腹泻、呕吐等)以及疑似传染
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告知学校领导，学校领导要进行进一步
排查，以确保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

2、对因病缺勤的学员，班主任应当了解学员的患病情况和可
能的病因，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领导。学校领导接
到报告后应及时追查学员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
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二)学校新冠肺炎报告

根据“责任到人”原则，明确校园新冠肺炎疫情报告人和报



告程序。

1、报告内容：

统计到和未统计到全校的教职工数和学生数，发生或者可能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多例相同症状不明原因死亡等有关
情况。

2、报告程序和时限：

内部报告

r 教职员工向教务处张帮海主任报告再由张主任统计后向学校
报告人张伟胜校长报告;

r 每班学生向班主任老师报告;

r 每班汇总后均向总务处黄永富主任报告再由黄主任统计后向
学校报告人张伟胜校长报告。

外部报告

r 学校疫情报告人朱增文分别向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属地卫生
健康部门报告：实现“日报告”“零报告”制度，报告内容
见表。


